
有關本案農舍是否合法，申請人應檢具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並經政府核准之建築執照或使用

執照之證件影本，或檢具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影本之一為證明

發文機關：內政部

發文字號：內政部 88.09.16.  臺（88）內中地字第8884787號

發文日期：民國88年9月16日

案經邀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及臺北縣等十七縣（市

）政府研商獲致結論如次：「有關現場調查之作業方式及調查機關之權責，應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現使用人與承租人是否相符：

　　　應由放租機關認定。其認定之作業方式，為求作法一致，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本於公

　　　產管理機關立場就實際作業方式表示意見函復本部轉請其他公產管理機關比照辦理。

　二、是否為農民乙項：

　　　應由縣（市）政府農業單位認定。其作方業方式請依本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臺（

　　　86）內地字第八六０七一一０號函示辦理；即參照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民」之定義

　　　（農民：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由縣（市）政府依放領辦法第十條第三款

　　　，辦理「現場調查並確認現使用承租農民身分」時，經確認為現使用承租自然人為準

　　　，至承租人職業類別不受限制，並免附自耕能力證明書。又「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如

　　　何認定，由本部函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表示具體意見後，再函請縣（市）政府據

　　　以辦理。

　三、是否供農業使用乙項：

　　　應由縣（市）政府農業單位認定。其作業方式由縣（市）政府農業單位依農業發展條

　　　例第三條第一款有關「農業」之定義（農業：指利用自然資源及農用資材，從事農作

　　　、森林、水產、畜牧等動植物產銷之事業），本於權責認定。

　四、位置、界址有無不明或糾紛乙項：

　　　應由放租機關認定。其作業方式由公產管理機關或放租機關參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二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意旨（按：因承租土地經界不明者，應由承租人會同

　　　土地所有　權人或管理人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請複丈），本於租約管理權責依

　　　事實認定之。

　五、土地承租權有無糾紛乙項：

　　　應由放租機關認定。其作業方式由放租機關基於租約管理權責依法令及事實　認定。

　六、承領面積是否超過二十公頃乙項：

　　　應由放租及地政機關共同認定。其作業方式依本部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臺（87）內地字

　　　第八七０六二五五號函規定辦理；即縣（市）政府或公產管理機關辦理放租、放領業

　　　務時，應於租賃契約、承領申請書及承領證書上與承租、承領人約定，每戶承租、承

　　　領面積上限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為之。如切結不實，超過面積

　　　上限部分，則撤銷承租、承領，收回土地（南投、臺中專案放領土地面積應予合併計

　　　算）。又縣（市）政府或放租機關於辦理放租、放領業務時，對承租、承領面積超過

　　　十公頃者，尤應注意有無逾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七、使用現況是否超限利用乙項：

　　　應由縣（市）政府農業單位本於權責依其主管之法令認定。

　八、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等乙項：

　　　應由放租、農業、地政機關共同認定。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有關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等四項是否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而認定屬

　　　　　放領辦第三條第二項併予放領之土地，業經公產管理機關於放領先期作業時認定

　　　　　並造冊完竣，是以現場調查僅係查明併予放領土地上之設施，是否屬於上開規定

　　　　　之農舍等四項。惟該農舍如為非法者，仍不得併予放領。有關農舍是否合法，請

　　　　　申請人檢具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並經政府核准之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之證件影本

　　　　　，或檢具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影本之一（如1.房屋謄本、建築執照

　　　　　或建物登記證明2.戶口遷入證明3.完納稅捐證明4.繳納自來水或電費證明等之一

　　　　　），該影本須切結與正本相符，由調查人員收執黏附於調查表上。至供農舍、畜

　　　　　禽舍、倉儲設備、曬場使用之土地，於一筆調查表備註欄處，填載其依附之與農

　　　　　業經營不可分離之放領土地地號。

　　（二）如經調查認定農舍、農業設施等為非法者，除於「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欄勾填

　　　　　使用項目外，並應於「是否供農業使用」欄勾填「否」。

　九、複丈或測量（包含應否分割、應否複丈、應否測量〈此「測量」指未登記土地之地籍

　　　測量〉、申請承領人表示是否複丈）乙項：

　　　應由放租機關認定。其作業方式由公產管機關或放租機關參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

　　　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意旨，本於租約管理權責依事實認定之。其經認定有分

　　　割、複丈或測量之必要時，應由放租機關於調查表「應否分割」、「應否複丈」或「

　　　應否測量」欄勾填認定「應」後，由縣（市）政府地政機關依上開放領辦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年度測量計畫，分期分區辦理。至有關「申請承領人表示是否複丈

　　　」乙欄，由放租機關徵詢申請承領人意願後勾填「申請複丈」或「以地籍資料放領」

　　　欄，其表示「申請複丈」者，由出租人會同出租機關依上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向

　　　當地地政事務所辦理（需複丈費用由申請承領人負擔）。


